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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供政府公开信息 

收取费用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08]44 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

委、物价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的有关规定，现将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时收取费用

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书面申请，向其

提供本机关主动公开信息范围以外的政府公开信息时，可以收取下列费用： 

    （一）检索费。在本行政机关设置的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等场所搜索、查询、

编辑、存储政府公开信息，可以收取检索费。 

    （二）复制费。本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并通过纸张、磁盘、光

盘等介质提供政府公开信息的，可以收取复制费。 

    （三）邮寄费。本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采取邮政手段传递政

府公开信息的，可以收取邮寄费。 

    行政机关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形式主动

提供政府公开信息，一律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二、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以及领取国家抚恤补助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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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对象，凭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有效证明，经本人申请、行政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审核，可以免收相关费用。 

    三、检索费、复制费、邮寄费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另行制定。 

    四、收取检索费、复制费、邮寄费的行政机关应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

可证，并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

财政票据。 

    五、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1]93 号）的有关规定，检索费、复制费、邮寄费应当纳入同级财政

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行政机关(除在京中央预算部门外)应于收取检索

费、复制费、邮寄费的 3 日内，将收入就地全额缴入同级国库，在京中央预算部门收

取的上述三项费用金额缴入中央总金库。缴库时使用一般缴款书，注明预算级次，并

相应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 类“非税收入”04 款“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各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的 50 目“其他缴入国库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科目。实施非税收入

收缴管理制度改革的，按改革的有关规定执行。支出由同级财政部门通过部门预算予

以安排，资金支付按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六、各级行政机关，特别是直接面向基层群众的市、县、乡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系统)，要充分利用现有行政服务大厅、行政服务中心等场所，或设立专门的接待窗

口和场所方便群众缴费，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得到及时处理。 

    七、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

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更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等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并自觉接受财政、价格、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八、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公开政府信息活动的收费管

理，参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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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上述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http://www.mof.gov.cn/caizhengbuzhuzha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08zcfb/20080
6/t20080623_47960.htm 
 


